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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 年 7 月，为加快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滨电

子”）的发展，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引进了湖北小米

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小米基金”）为旗滨电子的外部

投资者。目前，小米基金持有旗滨电子 8.3333%的股权。基于旗滨电子发展现状，

为进一步优化旗滨电子股权结构，促进电子玻璃业务独立快速的发展，拓宽产品

市场，经公司与小米基金双方协商，同意公司回购旗滨电子少数股东小米基金所

持有的旗滨电子全部权益（8.3333%的股权）。本次股权回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旗

滨电子的股权比例将由 59.7463%增加至 68.0796%。上述比例如有尾差，系保留

小数位及四舍五入造成，下同。 

本次公司对旗滨电子少数股东权益的回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股权回购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旗滨电子各股东持股情况 

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旗滨电子员工持股平台、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生设立的平台以及小米基金等

投资方与旗滨电子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签署的《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各

投资方同意共同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对旗滨电子进行投资，增资扩股完成后，旗滨

电子注册资本由 47,669.00 万元增加至 60,000.00 万元，其中小米基金投资人民

币 10,000.00 万元（对应出资份额为 5,000.00 万股），持有旗滨电子 8.3333%股



份，其出资额已于 2022年 7月 29日实缴到位。 

参与旗滨电子上述增资的员工持股平台包括：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聚鑫”）、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泰鑫”）、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津恒鑫”）、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天津东鑫”）、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

津盛鑫”）、天津旗滨众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众鑫”)。

参与旗滨电子增资的实际控制人设立的平台为宁海旗滨科技发展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宁海科技”）。增资前后旗滨电子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情况 2022 年 7月增资 增资后出资情况 

认缴注

册资本

（万元） 

出资占比 
投资金额

（万元） 

认缴注册

资本（万

元） 

出资占比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出资占比 

旗滨集团 34,620 72.6258% 2,455.50  1,227.75  9.9566% 35,847.75  59.7463% 

天津聚鑫 4,795 10.0589% 4,162.00  2,081.00  16.8762% 6,876.00  11.4600% 

天津泰鑫 2,389 5.0116% 2,123.50  1,061.75  8.6104% 3,450.75  5.7513% 

天津众鑫 1,761 3.6942% 1,950.00  975.00  7.9069% 2,736.00  4.5600% 

天津恒鑫 1,199 2.5153% 2,492.00  1,246.00  10.1046% 2,445.00  4.0750% 

天津东鑫 129 0.2706% 435.00  217.50  1.7638% 346.50  0.5775% 

天津盛鑫 40 0.0839%    40.00  0.0667% 

宁海科技 2,736 5.7396% 1,044.00  522.00  4.2332% 3,258.00  5.4300% 

小米基金   10,000.00  5,000.00  40.5482% 5,000.00  8.3333% 

合   计 47,669 100% 24,662.00  12,331.00  100% 60,000.00  100% 

截止本次交易前，旗滨电子各股东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本次回购少数股东权益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旗滨电子股权结构，提升其运营效率，同时促进电子玻璃业务

独立快速的发展，根据《股东协议》第 4.8条回购权相关内容的约定，公司对旗

滨电子少数股东小米基金所持权益进行回购。本次交易事宜，公司已提前与小米

基金进行了积极和充分沟通，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回购小米基金持有旗滨电子的全部股份（持股比例 8.3333%），本次回

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旗滨电子的股权比例将由 59.7463%增加至 68.0796%。 

根据《股东协议》第 4.8条的约定，本次公司对旗滨电子少数股东权益回购

的价格=少数股东所要求回购的股权对应的实际投资金额 ×（1 + 8%×N） - 少

数股东要求回购的股权对应的已支付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与红利） 

其中，N = 少数股东要求回购的股份对应的投资金额实际支付之日至少数股



东发出书面回购通知之日的天数 ÷ 365。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公司回购旗滨电子少数股东小米基金所持有的旗滨电

子全部股权的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112,493,151 元。 

 

二、交易标的及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81MA4PG6D97N 

住所：湖南省醴陵市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军 

成立日期：2018 年 4月 8日 

经营范围：光电玻璃、高铝玻璃、电子玻璃基板、屏蔽电磁波及微电子用材

料基板生产、销售；以及相关制造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安装及相关

技术咨询与服务；经营上述产品、设备及技术咨询与服务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旗滨电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止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旗滨电子

59.7463%的股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旗滨电子资产总额为 126,8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6,533万元，净资产 80,282万元。2023年 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3,029 万元，

净利润为 1,97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X8N35J 

主要经营场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 66 号 1 层 009 号（自贸区

武汉片区） 

出资额：人民币 1,2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2月 7日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序号 股东（发起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珠海兴格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10,000 17.50% 

2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16.67% 

3 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6.67% 

4 湖北长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16.67% 

5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4,500 12.04% 

6 上海信银海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0 7.50% 

7 深圳金晟硕煊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500 4.63% 

8 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000 2.83% 

9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4,000 1.17% 

1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10,000 0.83% 

11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83% 

12 海南华盈开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0.83% 

13 江苏溧阳光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 0.75% 

14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9,000 0.75% 

15 温州信银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0.25% 

16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08% 

合计 1,200,000 100% 

截止目前，本公司确认，小米基金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不当利益输送关系。 

（三）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776779744R 

住所：湖南省醴陵市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8,349.9506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柏忠 

成立日期：2005 年 7月 8日 

经营范围：玻璃及制品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原辅材料批零兼营；货运代

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本次股份回购交易完成后旗滨电子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发起人名称（姓名） 持有股份（股） 股权比例 

1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8,477,500 68.0796% 

2 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760,000 11.4600% 

3 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507,500 5.7513% 

4 天津旗滨众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60,000 4.5600% 

5 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450,000 4.0750% 

6 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5,000 0.5775% 

7 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0.0667% 

8 宁海旗滨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80,000 5.4300% 

合计 600,000,000 100%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 年 2月 29 日，小米基金(甲方)与公司(乙方)、旗滨电子（丙方或目标

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一）交易内容 

由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8.333%的股份（甲方所持旗滨电子全

部股份）。 

（二）股份转让款总额确定 

按《股东协议》相关约定，股份转让款=小米基金所要求回购的标的股份对

应的实际投资金额 ×（1 + 8%×N） - 小米基金要求回购的股份对应的已支付

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与红利） ； 

其中，N = 小米基金要求回购的股份对应的投资金额实际支付之日至小米基

金发出书面回购通知之日的天数 ÷ 365。 

本次股份转让款总额为人民币 112,493,151 元（大写：壹亿壹仟贰佰肆拾玖

万叁仟壹佰伍拾壹元整）。 

（三）股份转让款付款期限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通过转账支付方式支付

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四）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乙方和丙方应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的一个月内

或各方另行共同确认的期限内，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本次股权转让变更

登记的全部资料。  

在甲方收到乙方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至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完成前

的期间内，对丙方可能存在的董事和监事变更等必须甲方配合的事项，甲方需配

合丙方完成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变更手续所必需的资料。 

（五）有关股东权利义务 

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之日起，甲方不再享有交易文件项下的权

利，同时不再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为免疑义，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全部股份

转让价款之前，甲方仍然享有其在交易文件项下各项权利（包括不限于各项优先

性权和特殊性权利）。 

自本协议签署且甲方收到本协议第一条所述的全部股份转让款后，交易文件

中除甲方之外的其它各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丙方等各方）在交易文件项下向

甲方做出的承诺与保证以及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在甲方收到全部转让款之日相应

终止，但《增资协议》第 9.3.3 条的规定条款仍在终止后持续有效。 

（六）协议生效期限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于本协议首页的签署日

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旗滨电子 59.7463%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交易完

成后公司对旗滨电子的控股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68.0796%。本次交易的目的主要

是为优化旗滨电子股权结构，促进电子玻璃业务独立快速的发展，符合公司现阶

段业务发展规划及实际现状，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对重要子公司的控制，提高

子公司经营效率，符合公司业务持续经营、长远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按照

前期约定，本着自愿、公平、互利、诚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共同确定。本次公

司对旗滨电子少数股东权益回购的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资金量较小，

不会影响公司整体运营及资金安排，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2、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旗滨电子少数股东

小米基金所持权益进行回购。 

3、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优化旗滨电子股权结构，促进电子玻璃业务独立快速的发展，符合公

司现阶段业务发展规划及实际现状，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对重要子公司的控制，

提高子公司经营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的实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在前期约定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公平、

互利、诚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共同确定。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东权益的相关事项。 

4、本次公司对旗滨电子少数股东权益回购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附件 

1、小米基金的营业执照； 

2、旗滨电子财务报表； 

3、《关于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三月一日 


